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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方式送審之財產保險商品常見送審缺失 
（至 106 年第 2 季止） 

審查意見類型 備註 

涉及「保險法」之

情形 

1.條款中將保險人應於收齊理賠申請文件「十五日」內給付保險

金，改為「十五個工作日」，與保險法第 34 條、第 54 條之 1 及

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1 點之規定不符。 

2.未依保險法第 53 條規定，表達代位請求權之金額以不逾賠償金

額為限及排除家屬及受僱人之適用。 

  

涉及「財產保險商

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之情形 

1. 本商品與公司另一件保險商品，其承保範圍及理賠範圍之定義

相同，惟對於「全損」之定義不同，致從保險商品名稱無法區

別，應檢視是否符合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6 條第 5

款及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 點之規定。 

2. 送審之保險商品文件內容與參考標的內容不同時，應依「財產

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4 點規定說明修改理由。 

3. 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附表七附註第 12 點規

定，本列填寫內容需陳述未來若損失率或綜合率不佳時，保險

費或核保作業機制將如何調整。 

4. 應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0 點規定，具體說明

蒐集費率釐訂之統計資料與費率釐訂假設之損失頻率間之關連

性。 

5. 主保險契約與附加保險或附加條款，或附加保險與附加條款間

保險標的、承保範圍或保險理賠給付應有適當關連性。 

6. 引用國、內外統計資料時，應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第 21 點規定，採最近三至五年統計資料，並應注意須與保

險單條款給付條件完全一致，若有不一致者，應予敘明，並分

析有無影響費率釐訂。另附加條款如依循主保險契約釐定保險

費率，請提供主保險契約相關統計資料及文件。 

7. 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22 點提供計算之工作

底稿，並以可瞭解分析其計算公式及數字之格式，俾檢核各欄

位之計算式。 

8. 責任保險採索賠制設計時，應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第 28 點規定，說明延長發現期間及追溯日期之長短對各種

準備金提存及再保險安排之影響及因應。 

9. 保單條款有依一般社會大眾之認知較不易瞭解之用語，應依「財

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0 點規定，於用詞定義中定

義，前後用詞應一致，並應儘量尊重法律用語、專業術語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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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詞之習用方式。 

10. 保險單條款條數較少或內容較單純者，免分章節；如有分設

章節之必要，應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1 點規

定，每章節起首條號仍請延續編列條次；其用語應務必一致，

並注意格式正確，且條文不宜過長，俾便供消費者閱讀。 

11. 保單條款之約定，除非較參考條款或示範條款有利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者外，均應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2

點規定，比照參考條款、示範條款及現行相關法令規定。 

12. 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3點規定，保險單

條款如參照示範條款、參考條款或外國保險單條款者，應逐條

明列對照表，如有增刪修訂時，應具體於說明欄內陳述其修訂

理由。  

13. 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39 點規定，約定分

期交付保險費時，保單條款應明定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未繳付之

效果。 

14. 送審保險商品應檢視附加條款保險標的、承保範圍或保險理

賠給付與主保險契約之間是否符合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第 43 點規定。 

15. 附表一中預定利率、預定損失率、附加費用率、預期利潤率

等欄位，除了填列數字亦請填列其條件或註明無條件等文字。 

16. 風險計價基礎應標示適切代號，以利於辨識風險計價基礎之

單位數量。 

17. 附表七之純保險費分析欄位，請依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及財產保險商品送審格式填表一般原則說明之註 9 規定，

補充填寫風險分類、可信度、損失幅度分析、損失頻率分析、

損失趨勢分析、損失發展分析等事項。 

涉及「人身保險商

品審查應注意事

項」之情形 

1. 商品利潤分析填寫內容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第 3 點規定辦理。 

2. 本保險商品關於保障期間、住院及診所之定義，與參考條款內

容不同，未敍明修改理由，與「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第 4點第 1項規定不符。 

3. 依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2 點規定，保單條款

之訂定除非較示範條款有利被保險人者外，均應比照示範條款

及現行相關法令規定，本商品請參照旅行平安保險單示範條款

及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之規定辦理。 

4. 應依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5 點之 1 規定檢附

費用分析並說明各通路別費用訂定之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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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另依同點第二項規定，補充說明保險商品利潤分析文件中

實際收取附加費用率是否符合費用(率)適足性之分析。 

5. 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67 點規定，說明等待

期間訂定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6. 保單條款限制給付項目或給付次數者，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

查應注意事項」第 68 點規定，其計算費率之相關發生率應予配

合。 

7. 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78 點規定，復效時不得

再約定有等待期間。 

8. 設計重大燒燙傷程度分級給付保險金之商品，其重大燒燙傷程

度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83 點規定，依全民

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規定辦理。 

9. 請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76 點「同一保險契

約對同一意涵之用語，應務必相同」之規定辦理。 

10. 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82 點規定，於條

款或附件中載明得附加之商品名稱。 

11. 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83 點規定，詳細

檢視計算說明書給付條件內容與條款規定是否一致。 

12. 保險商品送審文件應載明實際收取之費用（率），不得以費用

（率）上限方式列示，並應檢附費用分析及說明其費用（率）

訂定之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 

13. 引用相關統計資料時，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第 184 點規定，採最近三至五年之統計資料，並確實檢附所引

用之資料。 

14. 計算純保費採用安全加成係數者，應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

應注意事項」第 187 點規定就其合理性詳予說明。 

15. 保險期間超過一年之傳統型躉繳保險商品，應依「人身保險

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194 點檢附其相關資料。 

16. 「投保金額限制」欄位，請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第 220 點之 2 規定，就各項投保金額及年齡上限設定提具核保

政策、風險控管措施及銷售必要性說明。 

17. 商品敏感度測試分析內容請依照「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

事項」附表六「保險商品敏感度測試」辦理。 

18. 請參照住院醫療費用保險單示範條款有關「醫院」定義修正。 

計算說明書 

1. 保險商品設定給付項目及蒐集費率釐訂之統計資料，應確認其

與費率之釐訂具關連性，且費率應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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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說明書及附件內容或相關假設數值文字誤植。 

3. 未滿期保費準備金誤植以自留保費為基礎計提。 

4. 應依財產保險業商品送審實務處理釋例填寫準備金提存公式、

提存率（百分比）或相關說明文字。 

5. 引用再保險人統計資料釐訂保險商品費率，應提供相關費率資

料。 

6. 未依財產保險業商品送審實務處理釋例填寫投保金額限制、風

險計價基礎、精算費率方法之說明及費率計算細節。 

7. 財產保險業依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 10 條規定提存危

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之預期賠款，應依本會 100 年 6 月 10 日金管

保財字第 10002507271 號函規定，不得低於財產保險業各險別

預期損失率。 

8. 附加條款引用已備查商品之費率表，且已備查商品已辦理費率

部分變更，但附加條款未配合一併調整。 

9. 應按商品送審實務處理釋例填寫，區分純保險費及附加費用。 

10. 保險商品如為擴大承保範圍，應確實反映成本，並列出本附

加條款核保加費準則並修改其他核保考量加減費係數之內容，

以維費率公平性。 

11. 傷害保險為定額保險，送審商品屬損害填補保險，兩者損失

頻率與幅度型態皆不同，以傷害險費率轉換責任險費率，未符

精算原理。 

12. 對於核保風險控管機制未分析可能經營風險，例如系統風險

及非系統風險。另就承保範圍對於送審保險業穩健經營可能或

潛在重大影響亦未加以評估，應說明擬採行風險控管機制，如

自負額及累積風險總額控制。 

13. 請就滿 15 足歲者與未滿 15 足歲者兩類分列保險費計算公式

說明。 

14. 純保險費分析宜先計算整體之純保費，再考量職業類別的純

保費，以及考慮法令限制加以調整。 

15. 因無理賠件數或理賠件數較少其可信度低故不調整費率，非

屬常理。應蒐集相關業界資料或利用統計精算方法（可考慮固

定費用的費率計算方式）檢討費率。 

16. 請以最近年度理賠資料為計算基礎重新計算費率。 

17. 雖為 50 人以上之團體保險，其費率由雙方洽定，惟仍需計算

出同類性個人健康保險的總費率表，以作為準備金提存之依據。 

18. 請確認風險計價單位，填列每一風險計價單位的保費(費率)。 

19. 應補列五十人以下團體之團體保險費調整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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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應明訂五十人以下團體經驗分紅公式 K 值及 E 值或計算方

式，不宜洽訂方式處理，以符公平性。 

21. 有關骨折未住院之調整係數，請參酌全民健保醫療統計資料

做修正。 

22. 附加條款為主保險契約擴大承保範圍，雖共用一保險限額，

惟其承保之危險與主契約承保之危險似無相關性，應說明附加

條款保費以主契約之保費做基礎計算之合理性。 

23. 應說明附加條款純保險費受主保險契約採不同投保方式影響

之合理性。 

24. 風險計價基礎選[保額/每年]，惟本商品為實支實付型，支出

尚不致隨保險金額成等比例關係。 

25. 保險商品設有初次罹患癌症 90 日等待期，應於費率中反映。 

26. 計算費率時應考量保險商品以往發生巨災之經驗，並將巨災

之成本納入費率計算。 

27. 請補充說明本附加條款準備金保險費之各項精算假設，包含

發生率、利率與附加費用率等。 

28. 請依「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 24 條之 1 規定進行負

債適足性測試，並請審酌考量是否應提列負債適足準備金。 

29. 請說明本商品住院日數約定之限制是否已合理反應於費率。 

30. 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之危險費率調整指標達-23.9%，

其危險費率調整幅度仍選定為 0%，不符損失率法調整之目的。 

31. 本商品名稱為「營業用」，但費率表卻包含「自用」車種之費

用，應檢視修正。 

32. 傷害保險附加條款之總保費計算公式包含通路係數，惟依傷

害保險費率相關規範，尚未見職業類別以外因子可列入傷害保

險費率之中，請刪除。 

33. 請於費率基礎反映保單條款第 3 條約定「保險期間內累計理

賠次數以三次為限」之限制。 

34. 公司於 C8 附件針對核保風險明定投保年齡為 0 歲至 85 

歲，惟附表 7 之 E8 欄位就投保年齡限制卻列示「不適用」，應

重新檢視資料是否具有一致性。 

35. 保險商品採用國外總公司之費率模型及其核定之純保險費率

及核保手冊，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36. 保險商品之理賠件數及可信度不足，於調整費率時，請增加

統計資料觀察年度或業界損失經驗等，以強化資料之參考性。 

其他 
1. 附表之部分欄位資料未依「財產保險商品送審格式填表一般原

則」填寫或未檢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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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保書之聲明事項，應確實依「人身保險要保書示範內容及注

意事項」第 11 點第 1 項第 4 款載明。 

3. 要保書聲明事項所引用法徫名稱已修訂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應配合修正。 

4. 應依「人身保險要保書示範內容及注意事項」第 3 點規定，於

要保書載明本商品承保金額訂有上限。 

5. 保單條款中各個保險金給付條款所約定之「不得超過要保書所

列之『……』保險金限額」乙節，惟要保書內容並無各該「保

險金限額」之相關記載。 

6. 依保單條款約定「經本公司同意之其它列名指定駕駛人，但以

二人為限。」，要保書應有可供填寫列明駕駛人之欄位。 

7. 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4 項前段規定，「業務員應於所招

攬之要保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號」，送審要保書應有相

關欄位。 

8. 保險商品限制公司賠償責任，應在費率上適度反映。 

9. 保單條款約定之「癌症」定義，設有 30 日等待期間，惟條款將

等待期間罹患癌症退費之規範予以刪除，卻另無提供相關退費

之約定。 

10. 外文保單請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檢附中文譯本或

節譯本。 

11. 應檢視不保事項之考量理由與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有無因果

關係，適時刪除或增列不保事項。 

12. 要保書只有月繳與年繳選項，與計算說明書 E6 欄位可採分期

半年繳、季繳或月繳不一致。 

13. 所稱「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於要保書及被保險人名

冊中均未見說明，又約定方式及約定金額之記載，應明定，俾

給付時有所依據。 

14. 應重新檢視保單條款有關「本保險單」、「保險單」及「保單

條款」之定義，前後用語應一致。 

15. 「重大疾病」之各項疾病定義為標準定義，不宜有額外增加

之文字，請刪除「心肌梗塞」第二款定義中「顯示有心肌梗塞

者」等額外增加之文字。 

16. 要保書應增列「業務員姓名」及其「登錄證號」欄位，俾符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 15條第 4項規定。 

17. 綜合保險商品之承保險種，計有責任保險與財產損失性質之

險種，而共同條款第 13 條（承認、和解或賠償之參與）、第 14

條（抗辯與訴訟）及第 18 條（第三人直接請求權）等約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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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責任保險，不宜列在共同條款，請檢視修正。 

18. 本商品保險金給付既已改為實支實付，並已約定之緊急醫療

救護費用為上限，則維持原條款之限制次數「最多三次」，似屬

多餘，請刪除。 

19. 代理駕駛業責任保險商品，依經濟部商業司規定，「代駕業

務」，營業項目應為「汽車代駕服務」，請修正。 

20. 附加條款附於附加保險之後，請改以附加保險為主，重新調

整商品架構。 

21. 「綜合保險」應至少包含兩種以上險別，倘僅有兩種保險，

保險契約述及「就下列兩類別分別訂之」，已無綜合保險原意，

應予修改。 

22. 鑒於交通部自 102 年 12 月 30 日開始實施道路計程收費，廢

除高速公路收費站，保單條款相關文字若有約定，應修正相關

文字，以避免金融消費爭議。 

23. 承保範圍條款『…本公司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但

保險費公式未考慮自負額之因素，致保險費計算公式與承保範

圍條款不符，應予修正。 

24. 本保單用語艱澀且與我國相關法規不符，請參考一般產險商

品體例用語檢視修正，特別是關係契約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尤

宜審慎，請全面檢討修正。 

 


